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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 

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2024】第 0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

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

落实。现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 

补充历史上相关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内容以及金额，并说明公司开展相

关业务的原因及考虑，是否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以及公

司对该业务的定位及未来的规划安排； 

回复： 

（一）历史上开展相关业务（造血系列 3 全价配合饲料）的原因及考虑 

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销售具有提升动物造血能力的添加剂及添加剂

预混料和全价配合饲料、其他功能的添加剂预混料等。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造血 1

（饲料添加剂）、造血 2（预混合饲料）和造血 3（全价配合饲料）产品，公司的

客户主要包含饲料厂、养殖场及经销商。 

2019 年爆发的“非洲猪瘟”深刻改变了养殖行业和饲料行业的格局，非洲

猪瘟疾病原因导致短时间内猪肉供应短缺，猪价暴涨，养殖场在 2019-2020年间

普遍扩张产能，尤其是规模化养殖企业产能激增。2021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发

布产能指导意见《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确定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为



4100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 3700万头。2022年 1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仍

为 4290 万头，超过农业农村部对于能繁母猪保有量的要求。2023 年，全国生猪

出栏 72662 万头，为自 2016 年以来最高出栏量，突破 7 亿头。生猪产能过剩及

消费疲软影响，生猪价格持续处于低位。在供应严重过剩背景下，叠加 2020 年

以来的新冠疫情和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以及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供需关系严重失

衡，导致养猪业近 3年深度亏损。在养猪业深度亏损的状态下，大部分客户难接

受公司提供的高价格、高价值的产品（如造血 1），造成公司造血 1 系列产品销

量下滑，进而影响公司经营效益。 

虽然公司造血 1系列产品有较高的价值和投入产出比，但由于单价较高，猪

价低迷，加上造血营养理念的推广和市场教育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在猪周期低

迷时，客户对高价产品接受度较低，市场推广难度加大。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寻求新的突破，公司开始研发并生产造血 3产品。一方面，虽然猪周期低迷，但

全价配合饲料是刚需，市场空间巨大，公司造血 3产品能够通过提升动物造血能

力、在竞争激烈的全价配合料市场打造产品特色和价值，以期得到市场认可，有

利于打造公司品牌，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并期望在市场回暖时，可以进一步推

动造血 1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另一方面，造血系列 3产品可有效消化公司新建产

线的产能，分摊产线相关折旧和各项费用。此外，公司发展造血系列 3，覆盖更

广客户群，希望造血营养的价值让更多养殖公司受益，让动物更健康，促进行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公司在 2021年决定涉足全价配合饲料领域相关业务。 

（二）相关业务（造血系列 3 全价配合饲料）的具体开展情况、内容以及

金额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三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清远的新生产基地在 2021

年 9月底完成部分产线建设，该生产基地规划设计主要满足造血系列相关产品的

生产，可生产公司造血 1、造血 2和造血 3 系列相关产品。由于当时公司原生产

基地白云工厂租期尚未到期，可以继续生产造血 1 和造血 2 产品，因此公司于

2021年第三季度在广东三行的新产线开始生产造血系列 3产品。 

造血系列 3产品其本质就是全价配合饲料，与普通全价配合饲料的区别在于

在普通全价配合饲料的基础上添加了具有造血功能的添加剂或营养素（如牲血速

产品、微量元素、维生素、活菌或植物提取物等），形成具有公司核心配方技术



的产品。造血系列 3 产品主要是由公司造血 2 系列（预混料）和大原料（玉米、

豆粕、米糠、次粉等）两类原料制成；或者由公司产品如牲血素或牲血速等添加

剂、预混料和大原料（玉米、豆粕、米糠、次粉等）三类原料制成。生产需要多

种原料的科学搭配，经过粉碎、与造血 2一起混合、蒸汽蒸煮调质、高温挤压制

粒成型，经冷却打包、得到成品。 

2021 年、2022 年以及 2023 年公司的造血系列 3 产品分别实现 1,350.16 万

元、3,753.57万元和 4,896.94万元的销售收入。主要客户有饲料经销商及养殖

场等。 

（三）相关业务（造血系列 3 全价配合饲料）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影响以

及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联合发布《2023 年全国饲

料工业发展概况》显示，2023年我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32,162.7万吨，其中猪饲

料产量 14,975.2 万吨。全价配合饲料市场行情透明、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

产品毛利率较低，属于“跑量”产品。全价配合饲料属于刚需产品，由于市场容

量巨大，虽产品毛利较低，但如能控制风险，做出品牌和特色，加快周转率（1

年周转可高达 20-30 次甚至更多），当规模做到足够大时，费用分摊较低，盈利

能力也较强。因此，公司在市场低迷时及时调整策略，试图利用造血专利技术的

优势、赋予造血系列 3（全价配合饲料）的特色和价值，打破传统全价配合饲料

的同质化和价格竞争的瓶颈，寻求新的突破。 

在造血系列 3 的初期推广阶段，由于新工厂投产、产量不高，各项费用高（采

购成本、电费、燃气费等生产费用）。为做出特色，在普通全价配合饲料中额外

增加了造血功能的营养素的成本，在没有较大销量和没有品牌的情况下，整体运

营成本较高，导致造血系列 3产品比行业平均毛利率会略低，符合行业的实际情

况。 

公司开展全价配合饲料相关业务，一方面可以在市场容量更大的全价料市场

中推出自有品牌，有利于打造公司品牌知名度，提升公司经营规模；其次在推广

造血系列 3 产品过程中，有利于公司与经销商、终端客户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加深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并打造有战斗力的生产销售团队，期望在市场回暖时，

可以进一步推动较高利润率的造血 1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此外，造血系列 3产品



可有效消化公司新建产线的产能，分摊产线相关折旧和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综上所述，造血 3 如果能形成规模效应，造血 3和造血 1可以相互赋能，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也可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

模，对于公司持续发展壮大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养殖行业持续低迷的行业背景下，经销商资金压力逐渐增大，终端客户经

营状况恶化，导致造血系列 3产品的业务销售回款周期时间拉长，在本身产品毛

利较低的情况下，公司逐步认识到与部分经销商的合作存在一定的资金风险。因

此公司也在积极改变策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分散风险，积极寻求开展

中小客户的业务，并取得一定进展。目前规划重点区域放在广东和江西赣州市场，

打造有竞争力的造血 3特色产品，通过布局优质经销商服务网点、重点扶持标杆

客户，成功后不断向区域外复制。 

未来，公司将继续努力做大造血系列 1和造血系列2等较高毛利产品的市场，

并结合市场环境、风险控制等综合审慎评估造血系列 3产品相关业务的发展。 

 

问题二： 

说明涉及收入调整订单的销售模式、业务模式与以前年度相比是否存在较

大差异，此前是否采用一致的收入确认方式，并结合销售合同的主要内容、收

入确认政策等，说明前期进行收入确认、审计后又调减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

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 

回复： 

（一）涉及收入调整订单的销售模式、业务模式，此前是否采用一致的收

入确认方式 

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提升动物造血能力的添加剂、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以及全价配合饲料等，公司造血类系列产品分为造血系列 1、造血系

列 2和造血系列 3。涉及收入调整的订单系向客户广东新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新顺”）销售造血系列 3 的相关业务（以下简称“所涉业务”），该

业务涉及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其中有广州新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新广”）、厦门中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执”）。向广东新顺销售及

向广州新广、厦门中执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造血系列 3业务的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为主，并适当备库。造血系列 3

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为玉米、豆粕、米糠及次粉等大宗原料和添加具有

造血功能的添加剂或营养素（如牲血速产品、微量元素、维生素、活菌、酸化剂

或植物提取物等）、预混料等；主要原料由公司近百家供应商供应，公司采购部

向进入采购名单的供应商进行采购。2021 年 9 月公司和广东新顺开始合作，公

司根据备库情况及预计销售的情况同时向市场进行原材料采购用于生产造血系

列 3业务或增加已消耗的备库。其中 2021 年 9月开始向广州新广采购、2022年

5月开始向厦门中执采购。具体涉及的采购及销售情况如下： 

年度 向广东新顺销售总额（万元） 向广州新广采购总额（万元） 向厦门中执采购总额（万元） 

2021 年度 839.91  120.77 / 

2022 年度 8,393.79 4,219.20 1,479.62 

2023 年度 6,388.89 1,741.59 2,918.93 

虽然公司总经理在所涉业务开始之前就认识广东新顺、广州新广的业务负责

人，知悉他们是前同事关系，但在采购中亦是进行价格、账期、质量等方面的对

比然后确定采购，因此公司上述所涉业务的采购模式和以前年度相比不存在较大

差异。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市场为导向的“以销定产”生产模式组织生产，即根据市场需求

和公司安全库存制定生产计划，以降低成品库存，提高运营效率。（1）生产计划

生产部根据销售部门的月度销售计划、实际销售合同、现有产成品库存量制定生

产计划。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制定具体生产指令单，严格按照饲料工业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及据此制定的公司标准组织生产。（2）生产及质量控制方面，公司

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了相关生产制度，覆盖了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卫生管理制度、

生产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生产部门按章严格执行。为保障所销产品质量，公司

严控原材料的采购和领用、成品的入库及出库流程。同时根据相关仓存管理制度，

原材料和产成品由技术品控部检验，合格后办理入库。产成品在出库时由仓库人

员核对各批次的合格情况，无误后办理出库手续。公司在采购、生产、品控、仓

储、运输、客户投诉处理及产品召回等各环节实施全程质量安全控制与监测管理。 



所涉业务的生产模式执行了公司上述一般性的组织生产的要求，广东新顺作

为公司的大客户，在合作过程中，由广东新顺提出购货需求，公司销售部门形成

销售计划，公司生产部门按内部质量控制等规定安排人员进行生产，具体的生产

基本流程如下： 

 

   根据所涉业务的生产情况，所涉业务的生产模式和以前年度相比不存在较大

差异。  



3.销售模式 

在造血系列 3 产品的销售上，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模式，通过与经销商客

户签订购销合同实现销售，公司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买断式销售，由

经销客户最终将产品销售给下游养殖场。所涉业务亦是经销模式。公司总经理多

年前在行业展会认识广东新顺业务负责人，其在行业具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猪场

客户资源。对方看好公司的造血营养理念和公司新建工厂的硬件设施，与公司沟

通洽谈开展造血系列 3全价配合饲料的业务合作。由公司和广东新顺签署订单式

购销合同，其为公司的经销商，购销合同列明了所需产品名称、包装规格、数量、

单价及金额等信息，以及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提货地点和方式、运费承担方

式、交货时间和结算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约定。所涉业务执行的订单和公

司其他订单约定内容无重大差异，因此公司所涉业务和以前年度相比不存在较大

差异。  

4.此前是否采用一致的收入确认方式 

公司自 2021 年 9 月开展所涉业务，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2022 年年度

财务报表、以及 2023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2023 年三

季度财务报表披露均就所涉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2023 年度报告经审慎判

断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上述情形存在采用不一致的收入确认方式，但在公司披

露 2023 年度报告时同时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2023 年

一季度财务报表、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2023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差错

更正追溯调整，上述差错更正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经会计师鉴证，在差错更正后，

所涉业务收入确认保持了一致。 

（二）结合销售合同的主要内容、收入确认政策等，说明前期进行收入确

认、审计后又调减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 

1.销售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广东新顺的业务合同为订单式购销合同，除列明所需产品名称、包装

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等信息外，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提货地点和方式、

运费承担方式、交货时间和结算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约定。 

2.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销售产品的收入确认政策为：公司商品销售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



履约义务，业务人员根据客户订单在业务系统发出销货申请后，仓库根据销货申

请办理出库手续。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及约定，由客户自提或委托物流

公司提货的，公司发出商品并经客户或物流公司签收后确认收入；由公司负责将

货物运送到约定的交货地点的，经客户签收，确认客户已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

制权，按照分摊至该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3.前期进行收入确认、审计后又调减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虚增收入的

情形 

公司上述业务分别与供应商和客户签订独立的原材料采购合同和产品销售

合同，经过一系列的工艺加工生产成产品进行销售。 

公司总经理在所涉业务开始之前就认识广东新顺、广州新广的业务负责人，

知悉他们是前同事关系，在业务的合作过程中知悉广州新广和广东新顺共用财务

人员、股东存在交叉。公司总经理本应认识到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他们之间的相

关密切或关联关系对公司相关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会产生影响，但由于其对相关

会计准则理解不到位，同时没有及时与公司财务人员、年审会计师以及督导券商

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错误采用了全额法。在逐步了解和认识后，经向会计师、督

导券商披露和商讨，公司认为采用净额法更符合谨慎性原则，因此公司 2023 年

度采用净额法处理，并且为保证收入确认的一致性，对所涉业务 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定期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在各期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公司根据该期实时获取的审计证据，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作为收入确认依据，公司以产品

控制权是否转移为原则确认收入，以客户完成产品验货签收后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公司收入的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 

 

问题三： 

请公司自查相关更正事项是否涉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更正，并说明公司

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是否

能够保证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一）本次更正事项涉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更正情况 



本次更正事项涉及 2023 年度业绩快报以及对 2021 年年度财务报表、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2023年一季度财务报表、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2023年三

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23 年业绩快报具体差异金额如下： 

项目 业绩快报本期报告数 2023 年年度报告数 差异比率% 

营业收入 140,032,900.38 93,474,624.44 -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6,577.27 5,914,715.05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749,080.40 6,042,214.87 5.10% 

基本每股收益 0.03 0.04 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前） 2.42% 2.56% 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 2.49% 2.62% 5.22% 

总资产 237,723,329.40 238,152,812.43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8,845,309.54 229,294,849.78 0.20% 

股本 160,277,600.00 160,277,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43 1.43 0.02% 

对 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137,193,196.23 -1,207,695.00 135,985,501.23 

营业成本 77,382,371.13 -1,207,695.00 76,174,676.13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对 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154,060,729.89 -56,988,190.21 97,072,539.68 

营业成本 124,398,918.32 -56,988,190.21 67,410,728.11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对 2023年第一季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39,110,619.25 -13,120,405.30  25,990,213.95  

营业成本 34,549,339.02 -13,120,405.30  21,428,933.72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对 2023年半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82,042,133.18 -30,712,511.71  51,329,621.47  

营业成本 69,355,145.16 -30,712,511.71  38,642,633.45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对 2023年三季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119,299,739.25 -46,473,616.93  72,826,122.32  

营业成本 100,695,861.41 -46,473,616.93  54,222,244.48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二）公司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情况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健全、合理的会计核算体系、财务制度及内部

控制制度体系，执行有效。 

针对本次调整事项，公司的会计处理均履行了复核程序，原始附件齐备，均

具有相关人员的签字或均已盖章。经本次调整后，公司的财务数据与审定数保持

一致。根据年报会计师出具的说明，公司本次业绩快报的修正主要系在 2023 年

年报审计工作中，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交易的上下游公司核查中发现广州新广的业

务负责人与厦门中执的负责人为夫妻关系，同时广州新广和广东新顺的业务负责

人为前同事关系，且两家公司存在共用财务人员及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情况。基

于进一步的审计证据及会计处理的谨慎性考虑，对广东新顺、广州新广、厦门中

执比照关联方进行认定，对上述各方的相关业务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并非由于

公司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所致。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为避免日后此类事项的发生，公司采取以下措施，以保证对外披露的相关财

务数据的准确性：（1）加强对公司客户及公司供应商的核查，就公司主要的客户

及供应商的历史沿革、股东情况等做进一步的核查了解，积极采取符合内控控制

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2）组织公司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

及财务人员加强学习《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提升总经理的财务知识



和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与审计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的沟通工作，提高财务

核算的规范性；（3）加强财务人才团队建设，吸引高素质人才，不断优化人才队

伍结构，打造更加专业化的财务人才队伍。 

问题四： 

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在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披

露后至业绩快报、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期间，是否存在股票交易，相关交易

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公司通过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下发的 2024 年 2

月 29 日，3 月 8 日，3 月 20 日，3 月 29 日，4 月 10 日，4 月 19 日前 200 名全

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在上述时间

点的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主动核查，出具了声明

函，确认不存在于 2024年 2月 26日至 2024 年 4月 29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公司经审慎复查后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在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后至 2023 年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披露期间（2024

年 2月 26日至 2024 年 4月 29日），不存在对驱动力（838275）股票进行交易的

情形。 

特此回复。 

 

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月 13日 

 


